
	
表一


吉首大学“德山奖助学金”申请表

 (请认真阅读填表须知，按要求填写)

	学生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粘贴处

　

	
	身份证号
	　
	民族
	
	 户口性质
	
	

	
	学 院
	
	班级或专业
	
	

	
	手机
	
	QQ
	
	家庭联系人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两年以上不变号码）
	

	家庭      成员          基本

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在家务农
	年收入
	健康状况
	备注

	
	
	
	
	
	
	
	

	
	
	
	
	
	
	
	

	
	
	
	
	
	
	
	

	
	
	
	
	
	
	
	

	
	
	
	
	
	
	
	

	
	
	
	
	
	
	
	

	
	
	
	
	
	
	
	

	兄弟

姊妹

在校

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就读学校
	年级
	健康状况
	备注

	
	
	
	
	
	
	
	

	
	
	
	
	
	
	
	

	
	
	
	
	
	
	
	

	
	
	
	
	
	
	
	

	
	
	
	
	
	
	
	

	家庭

财产

情况
	住房情况
	砖瓦楼房或城市商品房2、砖瓦平房或城市经济适用房3、简易房或城市廉租房

   其它类型（请填写）         

	
	家具家电
	

	
	交通工具
	

	
	其它固

定资产
	

	家庭

暂困

原因

简述
	请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真实情况



	有关

证明

材料


	家庭成员重病、残疾等影响劳动能力的证明，或低保证、下岗未就业等其他能证明经济困难的资料，如：家长下岗未就业证明、残疾证、低保证、医院诊断资料等，如有请逐项填写，并提供复印件。没有可不填。       

	上一学年度学习成绩
	要求真实填写一个学年度各科成绩。

	大学期间获奖情况
	含英语四六级成绩。

	是否申请了其他助学金或其他社会爱心组织资助（有请注明）
	

	学生本人银行账号（建议提供学校为学生申请的银行账号）
	银行卡户名:                  
开户银行：                                          

（务必填写完整，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湘西分行吉首沙子坳支行）

银行账号：                                     

	授  权  承  诺 书
本人            承诺申请表相关资料真实有效，同意授权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用于助学使用。

本人同意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向社会公布相关情况以寻求爱心帮助。如得到学校帮助，本人同意向社会公示调查情况。本人承诺经基金会评定和公示后若得到资助，愿将以上账号作为接受捐款账号使用。

申请人（签名及盖手印）：                  

                                                 年    月    日                                                                                            

	学院推荐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资助中心意见
	处长签字 ：              

              年    月     日



	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备案记录
	                    


填表须知

签字处请用黑色碳素笔认真填写，涂改无效。
申请学生需提供的材料：
a.本表格一式二份（贴照片）；

b.身份证复印件二份；

c.有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如：家长下岗未就业证明、残疾证、低保证、医院诊断资料等（二份）；

d.《吉首大学“德山奖助学金”申请表》二份。

以上资料一式二份，一份留学校学工部资助中心，一份交由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备案。

各单位和经办人务必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学校或相关部门必须签署意见，经办人必须签字和填写联系方式，并盖章有效。

本基金会将对所有受助学子申请信息逐一核实，最终确定受助学生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将取消该生的受助资格，已发放助学金的将追回，并作相关公告。

5、本申请表由吉首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


